附件3：
石家庄市建设工程招投标招标
文件和施工合同审阅细则
招标文件备案取消后，国家的一些法规规章内容无法在招标文件中审查。如：加快推行工程担保制度。推行履约担保的、工程款支付担保、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强制性规定等。因此，在招标人网上发布招标文件的同时以及招标人和中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后，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对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进行审阅，将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事项全部纳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审阅内容。
一、招标文件审阅
1、主要审阅有无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重点是招标程序、时间规定、报价方法、评标办法定标办法和合同主要条款等；
2、完整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是否全部包括)
    3、招标范围是否明确，质量目标、工期及标段划分是否合理。
    4、对投标单位资质要求是否符合国家资质管理规定，是否存在排斥潜在投标人投标的问题。
    5、工程量清单内容是否与招标范围一致。
    6、投标文件下载、投标文件的编制时间是否合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评标办法、定标规则是否合理、科学、具体。对投标文件的评审是否采用了定性评审、定量评审或定性+定量评审的方式。评审因素是否包括技术、经济（投标报价）、资信（商务）等。是否有防止围标、串标有效措施;政府投融资项目是否设立了拦标上限价。
    8、废标条件是否合理、明确，是否有排斥潜在投标人条款，并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9、工程量清单编制深度和规范程度是否合理;主材的标准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将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等措施费用单独列出，明确不得做象征性报价，推荐使用固定费率报价。
    10、合同主要条款是否完整、合理，是否有治理黑白合同措施，是否符合招标文件有关要求及国家有关规定。
    11、项目管理班组人员是否齐全，对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安全员、档案员等主要人员是否提出具体要求;是否明确中标后不得更换项目经理和主要管理人员;
   12、是否已明确将投标单位承诺、项目经理和造价工程师承诺，劳保费、安全生产许可证、劳务分包合同及生产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列入投标文件规定内容。
13、是否推行工程担保制度。包括推行履约担保、工程款支付担保、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
14、工程总承包是否实行BIM技术招标、投标、评标。
15、全流程电子招投标具体要求是否全面。
16、是否采用异地网上评标或异地网上分散式评标。
    二、施工合同审阅包括以下内容
1、是否按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时间签订书面合同。
2、合同价款、工期、质量、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管理人员是否与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一致。
3、承包范围是否与招投标文件、发包图纸、工程量清单内容要求一致。
